澎湖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114年度稽核常見採購缺失態樣暨改善建議彙整表
	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建議
	法源依據

	一、招標階段

	1
	招標文件之資料互不一致或錯誤引用過時或失效之資料
	機關辦理採購，應查詢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網站，確認最新政府採購法資訊並加強行政複核作業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一、

	2
	投標須知或相關招標文件未依採購個案詳實填列，如僅載「詳招標公告」表示或空白未填之過簡情形
	請招標機關依採購個案性質全面檢視詳實填列，俾使投標廠商有所遵循
	政府採購法第29條第3項

	3
	公告內容未完全符合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之規定，載明必要事項，例如：漏填、錯填、未詳實填寫〈以「詳招標文件」一語帶過〉
	請依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第7條規定詳實填列
	政府採購法第27條、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第7條及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六、（三）

	4
	機關辦理採購，未注意招標公告與招標文件內容一致性
	機關辦理採購時，應詳實核對相關招標文件內容與公告內容是否一致相符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一、

	5
	招標文件尚載有對機關決定不得異議字樣
	凡廠商與機關間關於招標、審標及決標的爭議，廠商可以依照政府採購法第6章「爭議處理」章中有關異議及申訴的規定，尋求救濟，爰類似字樣應避免載列於招標文件內，以避免限縮廠商法定權利
	政府採購法第74條及第75條、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一、（三）

	6
	契約書所附之「公共工程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惟未依個案訂明相關完成期限及未於期限內完成之懲罰標準
	機關請視採購案件情形及性質需要妥慎訂定，藉以釐清權責及責任歸屬，達減少履約爭議之效果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7 年1 月8 日工程管字第09700011700 號函

	7
	未使用或任意增刪工程會範本，致錯漏頻生
	機關辦理採購，其各類採購契約以採用主管機關（工程會）訂定之範本為原則，以降低個案採購契約不完整或未符公平合理原則之情形
	政府採購法第63條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一、（十）

	8
	投標須知未完整勾選不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之外國廠商是否得投標及我國廠商所供應標的（含工程、財物及勞務）之原產地須屬我國者或外國者之國家或地區名稱
	機關辦理採購應釐清招標標的所需工程、財物、勞務得否允許外國廠商投標及是否有限制來原產地，並就個案性質特性核實訂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5 年4 月8 日工程企字第10500106970 號函釋

	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建議
	法源依據

	9
	機關未提出預估底價分析，或提出預估底價分析尚欠詳實
	1.機關訂定底價，應由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由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2.機關訂定底價宜彙整相關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供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作為核定底價之參考。(請參工程會價格資料庫、行政院主計總處營建物價指數、大樣材料或主要設備市場行情、政府機關辦理類案之決標資料等)
	政府採購法第46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3條

	10
	機關漏未於契約載明投保金額、自負額等應載事項或招標機關未落實核對廠商投保內容
	請參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最新訂頒採購契約範本，並依採購個案特性填列，且據以要求廠商確依契約規定投保；另落實核對廠商投保內容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1年4月6日工程企字第1110004532號函 「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

	11
	招標文件規定廠商「服務建議書份數」不符者為不合格標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年5月8日工程企字第09600182560號函示：「機關辦理採購，不得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之投標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不合格標。其有規定者，該部分無效。…四、投標文件之編排、字體大小、裝訂方式或份數與招標文件規定不符。」，請注意勿於招標文件（含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規定廠商「服務建議書份數」不符者即為不合格標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民國96年5月8日工程企字第09600182560 號令 

	12
	招標文件所提供之標單有預列減價欄位

	1.依據工程會94年3月25日工程企字第09400092310號函，建議招標文件勿預列減價欄位，以免造成投標廠商誤填及審標爭議
2.機關應留意政府採購法規、函釋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行修正招標文件表格等，適時修正招標文件，以符規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4年3月25日工程企字第09400092310號函釋示


	13
	機關更正公告「是否異動招標文件」欄位填列「是」，惟未於招標更正公告登載招標文件變更、補充、釋疑事項或其摘要
	機關辦理更正公告，如有異動招標文件，應於更正公告中登載招標文件變更、補充、釋疑事項或其摘要，以利投標廠商知悉遵循
	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及第6款

	14
	機關就委託工程規劃設計成果，未參採「公共工程規劃設計成果審查作業建議事項表」辦理設計查核
	技術服務廠商提送規劃設計成果供機關審查時，請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5年8月22日工程企字第09500320410號函檢送之「公共工程規劃設計成果審查作業建議事項表」落實設計查核工作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年1月1日工程企字第09600361850號函

	15
	機關辦理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工程，未於相關採購案之招標文件內，依工程規模及性質編列品管費用及材料設備抽（檢）驗費用。
	1.品管費用之編列，以招標文件內品管人員設置規定為依據，其訂有專職及人數等規定者，以人月量化編列為原則；未訂有專職及人數等規定者，以百分比法編列為原則。
2.材料設備抽（檢）驗費用應單獨量化編列。廠商所需之檢驗費用應於工程招標文件內編列。監造單位所需之抽驗費用，機關委託監造者，應於委託監造招標文件內編列；設計及監造一併委託者或自辦監造者，應於相關工程管理預算內編列。以上抽（檢）驗費用如係機關自行支付，得免於招標文件內編列。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13點

	16
	未將「廠商參與政府採購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納入招標文件
	為提醒廠商參與各類政府採購案件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各機關(單位)辦理採購時，請將旨揭法律責任納入招標文件。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3年03月20日工程企字第11301000171號函

	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建議
	法源依據

	二、開標、審標階段

	1
	機關未於開標前及決標前落實查察投標廠商是否被刊登為「拒絕往來廠商」或對於開標日與決標日係為不同日，未於議價決標前審查投標廠商是否被刊登為「拒絕往來廠商」
	有關政府採購法第103條各款訂有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情形，建議機關辦理採購，應落實於開標前及決標前上網查詢確認投標廠商非為拒絕往來廠商；另機關遇有開標日與決標日係非同一日之情形，復請於決標前再次查察廠商有無拒絕往來情形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8 年 6月12 日工程企字第09800243550 號函、政府採購法法第50條第1項第 6款、政府採購法第103條、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

	2
	機關辦理採購，未確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1條規定載明必要事項
	機關辦理開標時製作紀錄，應記載下列事項，由辦理開標人員會同簽認；有監辦開標人員者，亦應會同簽認：
1.有案號者，其案號
2.招標標的之名稱及數量摘要
3.投標廠商名稱
4.有標價者，各投標廠商之標價
5.開標日期
6.其他必要事項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1條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八、（三）

	3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由其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惟機關有前
開特殊情形者，卻未見簽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不派員監辦或無監辦者，相關紀錄漏未載明其符合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5條規定之特殊情形 
	1.政府採購法第13條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由其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
2.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採購法第13條第1項所稱特殊情形，指合於下列情形之一，且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准者，得不派員監辦：（1）未設主(會)計單位及有關單位…。（4）另有重要公務而需處理，致無人員可供分派。5.地區偏遠，無人員可供分派
3.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7條規定， 監辦人員於完成監辦後，應於紀錄簽名，並得於各相關人員均簽名後為之。無監辦者，紀錄應載明其符合前開辦法第5條規定之特殊情形
	政府採購法第13條
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5條第1項及第7條規定

	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建議
	法源依據

	三、決標階段

	1
	機關逾期刊登決標公告，或未依採購法第61條（或第62條）刊登或傳輸決標資訊，或傳輸之資料錯誤或不完整
	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招標，除有細則第84條第1項各款情形者外，應於決標日起30日內，將決標結果之公告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並以書面通知各投標廠商。無法決標者，亦同；限制性招標亦應依規定辦理公告、彙送
	政府採購法第61條、第62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84條及第85條
政府採購公報發行辦法第13條至第15條

	2
	決標紀錄記載不全，如審標結果或決標原則記載有誤等
	機關辦理決標時應製作紀錄，記載下列事項，由辦理決標人員會同簽認；有監辦決標人員或有得標廠商代表參加者，亦應會同簽認：
1.有案號者，其案號
2.決標標的之名稱及數量摘要
3.審標結果
4.得標廠商名稱
5.決標金額
6.決標日期
7.有減價、比減價格、協商或綜 合評選者，其過程
8.超底價決標者，超底價之金額、比率及必須決標之緊急情事
9.所依據之決標原則…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8條第1項、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十、（七）

	3
	機關辦理採購之招標、審標及決標結果之通知，未為救濟期間之教示
	機關為招標、審標及決標等決定時，無論採書面或口頭方式通知廠商結果，均應為救濟期間之教示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3年09月26日工程企字第1130100288號函

	四、履約驗收程序

	1
	未確實辦理履約管理，如廠商提送施工計畫、品質計畫等相關資料，逾規定審查日期或核定延宕，以致影響工期
	請確實依契約規定執行履約管理作業，並作書面紀錄
	政府採購法第70條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十一、（一）

	2
	驗收紀錄記載不全或過簡，如驗收紀錄之「驗收經過」一欄略以記載「……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之內容過於簡略
	請詳實記載貨樣驗收數量、瑕疵數量及廠商履約情形等，以避免有驗收不實之情形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6條

	五、其他

	1
	採購人員尚未取得採購專業人員資格
	請採購人員積極取得相關採購證照【請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8 年 5 月 2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800049691號令修正政府採購法第95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宜由採購專業人員為之。但一定金額（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應由採購專業人員為之（併參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考試訓練發證及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應由採購專業人員承辦或經採購專業人員審核、協辦或會辦）】
	政府採購法第95條、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考試訓練發證及管理辦法第2條

	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建議
	法源依據

	六、最有利標之執行缺失（適用、準用、參考最有利標精神）

	1
	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情形，未見提交委員會議決或依委員會決議辦理複評。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第2項規定「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時，召集人應提交本委員會議決或依本委員會決議辦理複評」，就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情形者，提交委員會議決或依委員會決議辦理複評。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第2項

	2
	工作小組擬具之初審意見內容未符合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3條規定；或工作小組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之初審意見內容過簡
	機關成立之工作小組應依據評選項目或評選委員會指定之項目，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初審意見，載明下列事項，連同廠商資料送評選委員會供評選參考：
1.採購案名稱
2.工作小組人員姓名、職稱及專長
3.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具可行性，並符合招標文件所定之目的、功能、需求、特性、標準、經費及期程等
4.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異性

初審意見應完整審視廠商服務建議書內容後，並評析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且列出差異性，非僅載「詳服務建議書之頁次」等簡單用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3條、最有利標錯誤行為態樣類別及序號八、（十六）、最有利標錯誤行為態樣類別及序號八、（十七）

	3
	採購評選委員會成立時點違反規定（除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有前例或條件簡單者外，未於招標前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
	採購評選委員會成立，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4條第1項及第6項規定，指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委員名單且完成派兼或聘兼程序（有關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之程序，依序依成立計畫、圈選委員名單、徵詢聘兼意見、核定、聘(派)兼函或開會通知單、公開委員名單、開會等程序辦理）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3條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年11月30日工程企字第110002840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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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評選會議紀錄未依規定由出席委員全體簽名確認
	採購評選會議紀錄應於當次會議結束前作成並經出席評選委員確認（請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業訂定「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9條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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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機關辦理評選後彙整製作總表，未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之1第3項規定載列相關內容
	評選委員評選總表，應附記下列事項：
1.出席委員是否依第3條之1第1項規定辦理
2.本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無差異及其處置方式
3.不同出席委員評選結果有無明顯差異及其處置方式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之1第3項

	6
	評選會議紀錄內容有遺漏或內容有欠覈實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業訂定「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請至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頁/政府採購/採購手冊及範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項下下載相關範本使用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11條第1項

	7
	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之簽辦公文未見敘明評選委員會召集人及副召集人之產生過程
	
採購評選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機關首長擔任，或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一級主管以上人員擔任；其非由機關首長擔任者，機關首長仍應對評選結果負責。本委員會置副召集人一人，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機關內部人員擔任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7條


※請各機關學校辦理最有利標案件應行注意事項如下：
  採最有利標決標情形，大致可分為三類：1.適用最有利標決標；2.準用最有利標評選優勝廠商；3.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公開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取最有利標之精神擇最符合需要者議價或比價。茲因前開作業程序及適用法規較為複雜，爰請機關於辦理招標採行最有利標決標時，據以參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行最有利標作業手冊暨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以杜疏漏。〔前開資料並刊載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pcc.gov.tw/）/政府採購/採購手冊及範例項下，請各機關自行下載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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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4年度政府採購法規解釋函令及相關函文內容摘要：
（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4年01月06日以工程企字第1130100501號函，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41條第2項辦理變更或補充招標文件，並延長等標期者，其更正招標公告之傳輸作業及公告日之注意事項如說明。
（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4年01月09日以工程企字第1130100542號函貴機關辦理採購履約事項涉及重要設施(備)之維護管理者，請依個案特性及整體需求妥適訂定履約條件，落實維護管理。
（三）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14年01月22日以工程企字第1140001284號函，機關辦理涉及消防安全設備之採購，請視個案需要，依相關法規妥為訂定投標廠商或分包廠商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
（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4年02月05日以工程企字第1130017814號函：機關辦理建築物工程之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於招標文件擇定資格認定標準第4條第1項第1款之基本資格、第5條第1項第1款之特定資格者，遇投標廠商為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其於投標文件載明擔任該採購依建築法定設計人、監造人之合夥建築師，其於單獨開業期間擔任建築法第13條規定設計人、監造人之經驗或實績，得視為投標廠商之經驗或實績。
（五）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4年02月18日以工程企字第1140002465號函，有關本會財物採購契約範本113年12月26日增訂「政府採購進口報單資訊查證機制」及執行注意事項。
（六）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4年03月04日以工程企字第11301006031號函，關於機關發現廠商於不同採購案分別涉有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處理方式。
（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4年03月26日以工程企字第1140100136號函，有關本會110年6月22日工程企字第1100100237號函涉及抽籤方式之進行，補充如說明。
（八）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4年03月28日以工程企字第1140004825號函，機關辦理未達公告金額採購，廠商依採購法第75條第1項規定提出異議，如其爭議非屬採購法第31條不予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依上開規定，廠商不得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其立法理由載明係考量廠商權益保護與相關作業成本、採購效率間，能取得平衡。廠商參與採購之救濟，採購法既已明定救濟程序及救濟終局層級，自不得認依法不允許申訴者得循其他救濟程序。爰機關依旨揭規定通知廠商異議處理結果，除有採購法第76條第4項規定之情形外，尚無須附記救濟教示內容。
（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14年04月11日以工程企字第1140004370號，關於廠商投標文件檢附員工薪資文件是否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之相關疑義，復如說明。
（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4年04月18日以工程企字第1140100206號，機關辦理社會福利服務採購案件（下稱社福採購案件）溝通協商，於適用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34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時，辦理方式詳如說明。
（十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14年04月11日以工程企字第1140004200號函，有關「依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薪資提升及薪資透明化政策辦理契約變更，是否得免訂定底價及議價程序」疑義，機關因旨揭政策辦理契約變更所增加之履約成本，並非原契約之決標條件，仍應依規定辦理議價程序。至於訂定底價一節，依來函所述，所增加履約成本可依原契約薪資條件計算得知，亦無容廠商減價導致政策折減之可能，訂定底價之要件已被旨揭政策及原契約薪資條件拘束，首長或其授權人員就底價已無實質上裁量核定之權，係屬採購法第47條第1項第1款所稱「訂定底價確有困難之特殊案件」 得免訂定底價，並得以換文方式辦理，免召開議價會議。
（十二）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114年05月06日以工程企字第1140008536號函，關於本會113年12月5日工程企字第1130100044號函修正「政府採購錯誤行為態樣」序號八、（五）之執行疑義；機關依採購法第51條、第53條、第54條及第57條規定通知廠商到場說明、減價、比減價格、協商、更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縱招標文件已預先載明開標時間、地點，及廠商未於開標時間到場以備辦理採購法第51條、第53條、第54條或第57條規定作業者，視同放棄之文字，而機關於開標時遇有需依前開規定辦理之事項，對於該未到場之廠商，仍應先踐行通知程序（通知該廠商限期到場），該廠商未到場，始得依採購法第60條規定視同放棄。。
（十三）行政院主計總處於114年05月09日以工程企字第11400071091號函，機關以開口契約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採購，不可要求廠商施作或提供非屬契約約定之項目，並適法運用政府採購招標、決標及契約變更方式。
（十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14年05月20日以工程企字第1140100189號函，訂定「採購契約範本附記條款特別聲明」，機關辦理各類採購時，契約如約定廠商須於網路廣告平臺刊登廣告或須交付書面履約成果者，應將「採購契約範本附記條款特別聲明」納入採購契約。
（十五）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14年05月27日以工程企字第1140100106號函，修正本會訂定之「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採購評選項目及配分權重範例」。
（十六）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14年05月28日以工程企字第11401002621號函，檢送「公共工程採減項發包策略注意事項」。
（十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4年05月29日以工程企字第1140100263號函，請各機關將預定採購計畫刊登於政府電子採購網採購預告，於招標前辦理訪價或商情蒐集等請廠商提供參考資料時，並應透過公開徵求方式辦理。
（十八）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4年07月10日以工程企字第11401003434號函，「依政府採購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第七款認定屬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業經本會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10日以工程企字第 1140100343號令修正發布，檢附發布令影本（含法規命令）、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各1份。
（十九）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4年07月08日以工程企字第1140100213號函，機關指派本機關人員兼任評選委員，倘該員離去本職時，機關認該員仍有擔任評選委員之必要者，得經其同意後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4條規定重新辦理聘任。
（二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4年07月25日以工程企字第1140100408號函，檢送本會修正「採購評選委員切結書」（下稱委員切結書）如附件。
（二十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4年07月23日以工程管字第1140300221號函，提供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屬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前(112年4月30日)開工迄今尚未完成結算案件，因單純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展延工期之管理費參考計算方式。
（二十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114年09月04日以工程企字第1140100362號函，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前決標之在建公共工程，訂有物價指數調整者，已支付之預付款得參酌民法情事變更原則，合意納入物價指數調整。
（二十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114年11月05日以工程企字第1140100505號函，修正「採購評選委員會（評審小組）評選（審）委員評分表（評選項目含廠商企業社會責任【CSR】指標）」範本。
※ 拒絕往來廠商之查詢時機：
1.小額採購契約成立前：為避免機關與被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成立契約，各機關應於契約成立前，如將採購決定通知廠商、通知廠商履約或訂購前，應上政府電子採購網查察廠商有無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情形（即為刊登「拒絕往來廠商」之情形）。
2.限制性招標議價或比價前。
3.公開招標/公開取得/限制性招標公開評選之「開標」及「決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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